
浙江大学货物/服务采购流程

                                   
 

*备注 1：浙江省国库经费采购货物、服务的；采购进口免税货物的；采购单台件或批量超过 10万元以上（含 10
万）设备、服务的；采购 5万元以上（含 5万）家具的；采购 2万元以上（含 2万）图书、数字资源的由学校集中采购。

*备注 2：如采购办公家具，需附上由房地产管理处审核并盖章的明细清单。 

采购中心进一步和使用单位明确采购项目的详细型号规格、技术指标等细节，
并划转预算经费（属国库集中支付经费除外），入采购专卡。（计财处，采

购中心）

按学校采购管理办法确定集中采购还是分散采购。

申请单位填写《浙江大学货物/服务申购表》，递交采购管理办（行政服务办事大厅 11号窗口），明确购
买货物/服务的详细规格型号、技术参数、数量、要求完成时间等。科研项目负责人签署意见。免税进口设
备需附浙江大学进口科教用品用途说明；单价大于￥10万元的设备要有经设备处审批的论证报告；单
价大于￥10万元使用省级经费购置进口设备的需在采购办做好《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申请表》。（使用单

位，设备处，采购办）

签订合同，到货。验收：小型项目（0～10万元），使用单位教师验收；中
型 10～100万元，使用单位组织专家验收，监察处、采购中心可参与；大型

项目 100万以上，学校组织专家组验收。

使用单位凭发票、采购中心提供的经费来源联系单（如单价 10万元以上的
仪器提供大型仪器论证报告），到设备处办理固定资产增置手续。（设备处，

使用单位）

付款：根据用户的验收单或验收报告，发票和合同付款。需要预付款的要凭
合同借款。报帐：由使用单位在财产登记手续办完后去计财处报帐。（计财

处，使用单位）

采购管理办核对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方式。

采购中心执行

可以分散采购的项目，下达到技术物资供应中
心或有资质的招标公司。

竞价系统、协
议采购

进入集中采购流程，采用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谈判等方式采购。

通用（非省国库项
目）

金额较大的高教仪器设备、服务或
通用的设备、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金额较小的高教仪器设备、服务



*备注 3：部分项目视情况可委托浙江大学后勤集团杭州求是招标代理公司执行。


	浙江大学货物/服务采购流程

